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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攀仁府办〔2017〕137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省、市驻区各直

管单位：

由于人事变动，需要调整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成员。现将调整后的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主 任：李 江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副主任：胡 斐 区人才办副主任

杨春朝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委 员：向兴国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静仁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 莉 区财政局副局长

张 兵 区教体局副局长

李 鑫 区卫计局副局长

鲁玉勇 区科知局副局长

江 凌 区经信局副局长

彭福汉 区司法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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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平 区文广新局纪检组长

王雨燕 区总工会副主席

王坤全 区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郑传红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吴平海 区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二、主要职责及分工

（一）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组织贯彻国家、省、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法规。

2.聘任、考核、解聘区本级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建立仲

裁员名册并予以公布。

3.受理仁和区管辖内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讨论重大或者疑难争议案件。

5.对区本级仲裁活动进行监督。

6.应当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承担的其他职责。

（二）攀枝花市仁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成员单位

的主要职责

区委组织部负责协调、处理区直党群序列人事争议案件的

相关事宜，参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队伍建设有关工作。

区委编办负责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涉编的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有关工作，研究解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建设有关问题。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全区劳动人事调解仲裁工作

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督促检查。



－３－

区总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参与和监督区本

级办案，共同研究调处重大、疑难案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区工商联、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作为用人单位利益

的代表和维护者，参与和监督区本级办案，共同研究调处重大、

疑难案件，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区人民法院负责生效后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和调解

书的执行工作，共同做好裁审衔接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组织提供法律援助，并对仲裁代理和司法鉴

定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

区财政局负责研究提出有关财政政策，依法落实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经费保障工作。

区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教体局、科知局、文广新局、卫

计局等单位负责建立本系统、本行业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加强对所属事业单位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和调解工作的指导，协助

处理本系统、本行业各单位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

区政府法制办负责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法律法规的运用和

程序的指导和监督。

以上各部门切实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形成联动调

处机制，共同做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

三、管辖范围

仁和区辖区内的劳动人事争议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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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指定受理的劳动人事争议。

四、工作要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是人民群众权益保障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协调劳动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维护劳

资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措施。各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及有关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

步做好新形势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依法健全和夯实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

织，努力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劳动人事关系的和谐稳定，为构建平安和谐仁和、服务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13 日


